附件1：

宁波杭州湾新区2021年社区专职工作者招聘计划

	序号
	岗位类别
	人数
	其他资格条件
	备注

	1
	社区专职工作者岗位1
	4
	1、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6年9月7日及以后出生）;

2、户口所在地为宁波大市；

3、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4、性别为男。
	

	2
	社区专职工作者岗位2
	4
	1、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6年9月7日及以后出生）;

2、户口所在地为宁波大市；

3、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4、性别为女。
	

	3
	社区专职工作者岗位3
	3
	1、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6年9月7日及以后出生);

2、户口所在地为宁波大市；

3、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4、本人或配偶在前湾社工委内置有房产，且在前湾社工委辖区内居住满一年；

5、性别为男。
	

	4
	社区专职工作者岗位4
	3
	1、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6年9月7日及以后出生);

2、户口所在地为宁波大市；

3、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4、本人或配偶在前湾社工委内置有房产，且在前湾社工委辖区内居住满一年；

5、性别为女。
	

	5
	社区专职工作者岗位5（党务）
	2
	1、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6年9月7日及以后出生)；

2、户口所在地为宁波大市；

3、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4、1年及以上基层党务工作经历；
5、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6
	社区专职工作者岗位6
（综治）
	2
	1、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6年9月7日及以后出生)；

2、户口所在地为宁波大市；

3、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

4、1年及以上基层法律服务、司法调解、公安辅警、接处警、城市管理等岗位工作经历；

5、性别为男。
	

	7
	社区专职工作者岗位7
	2
	1、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86年9月7日及以后出生)；

2、户口所在地为宁波大市；

3、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4、需为退伍军人。
	

	合计
	20
	
	


注：

1、 以上岗位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中级）、高级社会工作师的笔试成绩分别加1分、2分、3分，各级证书不累计加分；

2、 中共党员（预备党员）的，笔试成绩加1分（需提供所在党支部证明或党员证）；

3、 以上岗位具有高级社会工作师的报考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即1981年9月7日及以后出生；

4、 以上岗位配偶现在新区内企业工作且属于重点高层次人才的（见附件2《重点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或具有社会工作师（中级）、高级社会工作师的报考人员，户籍不限。其中配偶现在新区内企业工作且属于重点高层次人才的需提供资格认定表，并由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见附件3）；

5、以上岗位，学历、年龄、工作经历、落户、购房、居住时间等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2021年9月7日。
附件2：

宁波杭州湾新区重点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
    根据甬新办发〔2017〕101号文件精神,高层次人才须在新区企业（垂直管理单位、新区委属企业及其全资子公司、三产税源型企业除外）工作，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按照宁波市人才分类目录（2015），经市级部门认定的顶尖人才、特有人才、领军人才、拔尖人才以及高级人才等五类人才。
　　二、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副高职称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从事学术、科技研究且近3年在新区有创新成果，或正主持区级以上学术、科技项目，或在新区服务满5年的人才。
　　三、担任上年度新区纳税50强企业2年以上主要负责人或5年以上副总级别的公司高管。
　　四、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五、本次招聘报名截止前，如宁波杭州湾新区出台新的重点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以新标准为准。
附件3：
宁波杭州湾新区重点高层次人才配偶报考社区专职工作者

资格认定表
	高层次人才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国  籍
	

	户口所在地
	
	人才类型
	

	身份证（护照）号码
	

	现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
	

	现居住地址
	

	高层次人才配偶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国  籍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护照）号码
	

	现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
	

	现居住地址
	

	本人承诺签名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三、申请单位及各部门意见

	高层次人才所在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人员符合甬新办发〔2017〕101号文件条件，属于第类人才。
                                 年    月    日（盖章）


注：1.《宁波杭州湾新区高层次人才配偶报考社区专职工作者资格认定表》报送地址：宁波杭州湾新区前湾社工委党群服务中心201办公室（宁波杭州湾新区芦汀路298号，金融广场3号楼），截止时间2021年9月13日。

    2.此表一式二份，请正反面打印。

附件4：
考生健康申报表
1、姓名：            身份证号：                     
2、性别：  □男     □女
3、报考岗位：                  
4、近14天内居住地址： ①                                 
                       ②                                 

                       ③                                 
5、目前健康码状态：              □绿码     □黄码    □红码
6、近14天内是否曾有发热、咳嗽等身体不适症状：□是    □否
7、近14天内是否曾去医院就诊：
□是（如是，诊断疾病为：                 ）  □否
8、宁波考生：是否去过宁波外其他地区：
□是     □否
如是，请填写具体地区：                ；
乘坐交通工具返甬：
□ 火车  □ 飞机   □大巴车    □自驾   □ 其他
非宁波考生：抵甬方式：
□ 火车  □ 飞机   □大巴车    □自驾   □ 其他
乘坐时间：               ；车次/航班号               ；
座位号：               ；
9、近14天内是否有以下情况：
9.1 健康码不全是绿码：                   □是     □否
9.2 国内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9.3 境外旅居史：                         □是     □否
9.4 与境外返甬人员有过接触史：           □是     □否
9.5 香港、澳门旅居史：                   □是     □否
9.6 与新冠肺炎相关人员（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有过接触史：                               □是     □否
9.7 最近是否做过核酸检测                 □是     □否
如做过检测，结果为：                 □阴性   □阳性
手机号：                    申报人（签字）：    

                            申报日期：2021年     月     日
注：1.国内高、中风险地区实行动态调整，具体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为准；
   2.申报人员请如实填报以上内容，如有隐瞒或虚假填报，将依法追究责任。
